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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問       題              答    覆    內    容 

一、上班族王先生，收入相當

穩定，也小有積蓄，考量

銀行存款利率過低，所以

將大部分資金投入股市，

希望能賺取股利收入。但

在上市（櫃）公司召開股

東會旺季時，王先生手上

持股之多家公司股東會撞

期在同一天舉行，有些開

會地點則過於偏僻，使其

無法親自出席股東會，王

先生聽聞電子投票已於去

年上路，因此想知道電子

投票的相關規定及應注意

事項。 

 

依據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規定，實收資本

額達新台幣 100 億元以上，且前次停止過戶日

股東名簿記載股東人數達 1 萬人以上之上市（

櫃）公司召開股東會時，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

決權行使管道之一，並將行使方法載明於股東

會召集通知。股東可由股東會召集通知的內容

，瞭解公司是否提供電子方式做為股東行使表

決權的管道，如公司有提供電子投票方式，則

股東可由開會通知得知行使電子投票的平台網

址。 

遇有公司採行電子投票方式辦理股東會議

決事項時，股東如欲利用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

或撤銷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，

須注意依公司法第 177 條之 2 規定，均應於股

東會開會 2 日前完成。另為避免對電子投票股

東之突襲，故公司法第 17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

，採電子投票之股東，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

議及原議案之修正，視為棄權。此外，公司法

第 177 條之 2 亦規定，股東如果以電子方式行

使表決權，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

，則股東會議案的表決將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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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問       題              答    覆    內    容 

使的表決權為準。 

而在公司方面，採行電子投票的公司必須

將電子投票事務委外辦理，受委託辦理電子投

票事務之機構除了不可同時受託辦理同一家公

司的股務事務外，也不可以擔任股東會委託書

徵求人、受託代理人或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，

以維持股東會作業之公正性及獨立性。 

投資人王先生持有多家上市（櫃）公司股

票，平時即應留意其所投資的各家公司之財務

、業務資訊，並適時檢視手中之持股。股東會

召開時，王先生可親自出席股東會就各項議案

進行表決並表達意見，如無法親自參與，除委

託他人代理出席外，亦可多加利用電子投票，

就相關議案表達意見，落實股東行動主義，不

讓自身的權益睡著了。 

二、陳小姐多年前即買進某一

檔國內之上櫃公司股票，

希望能安穩獲得股利收入

，且長期陸續投資下來手

上持有該公司股份已超過

1%。近年來，公司營運況

狀大不如前，不但多年未

發放股利，甚至多次辦理

減資，但該公司董監事每

年依章程規定仍然領取高

額薪資報酬，顯不合理，

陳小姐想知道是否有辦法

可以提案修正董監酬金不

合理的情況？相關規定、

程序為何？有無相關應注

意事項？  

我國現行公司法架構下，上市（櫃）公司

「所有與經營分離」趨勢日益明顯，且公司的

經營權及決策權多賦予董事會，而屬小額投資

人的多數股東實難參與公司之經營，為使股東

有參與公司經營的機會，立法院於 94 年 6 月

增訂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「少數股東提案權」

規定。 

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，不分普通股

或特別股股東，只要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

1%以上股份的股東，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

常會議案，且須符合一定之要件：所提議案以

一項及 300 字為限、該議案須為股東會所得決

議事項、提案股東於股票停止過戶時持股須達

1%以上、該議案須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。否

則依規定，該項提案將不予列入議案。此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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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的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，

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。 

為令公司經營階層重視股東所提出之議案

，公司法要求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，

召開董事會審查股東提案並將處理結果通知提

案股東，符合規定的議案即列於開會通知，而

對於未被列入的提案，董事會應於股東會上說

明未列入的理由。至於未依相關規定受理及處

理股東所提議案者，該公司負責人依法將遭處

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 

需特別注意的是，由於股東提案的審查權

限在於董事會，實務上曾發生公司派董事為阻

礙其他股東提出議案而濫用審查權限，利用各

種名目否決股東提案，不過按照經濟部的行政

函釋，只要股東所提的議案符合公司法規定，

董事會均應將其列於股東會議程。 

投資人陳小姐若想就公司有關董監事報酬

章程規定提出修正案，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

詢公司今年度股東常會公告，依照受理股東提

案權公告記載內容，在指定受理期間內將提案

內容寄至受理處所，即可完成提案。一旦該項

提案經審查後被列入當次股東常會開會通知內

，陳小姐依規定就必須親自出席及參與當次股

東會討論，如因時間或地點等因素無法親自出

席時，也必須事先以委託書「委託他人」代為

出席，以維權益。 

 
 
 
 
 
 
 



 

 

54 
中華民國一○二年八月十六日出版 

為保障自身權益及避免交易糾紛，證

券集保存摺、銀行存摺與印鑑應自行

保管，切勿委託營業員全權操作。 

 


